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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濑乡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白濑乡综合执法
队伍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村，乡直各单位：
《白濑乡综合执法队伍管理制度（试行）》已经乡党委、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安溪县白濑乡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5日        

白濑乡综合执法队伍管理制度（试行）

为加强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办案工作，提高办案效率，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充分发挥乡综合执法队伍巡查的工作职能作用，有效推动工作落实，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一、工作范围
因工作需要，全乡划分为4个工作区域，每名执法队员负责巡查一个区域。区域划分如下：
	区  域
	相关村
	责任人

	白濑乡
	白濑村、上格村、下镇村、寨坂村、长基村
	詹勇鹏、陈哲、
巩兆芳

	片 区 1
	白濑村、上格村
	李文智

	片 区 2
	下镇村
	张伟勋

	片 区 3
	寨坂村
	何先锦

	片 区 4
	长基村
	吴仁杰


二、工作原则
(一)公正、公开、及时地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行政职权;
(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教育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三)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文书规范、案卷完整;
(四)参与案件办理的有关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
(五)严肃办案纪律，严禁案件知情人员向当事人或无关人员透露案情;
(六)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非法干预，严禁非办案人员干扰正常办案工作;
(七)参与案件办理的有关人员对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三、办案职责
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中承担以下职责:
(一)收集、登记和报告案件线索;
(二)调查、收集案件证据，查清案件事实;
(三)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和草拟处罚决定书;
(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并进行核实，参加案件的听证;
(五)负责法律文书的送达;
(六)负责相关举报投诉的处理结果告知;
(七)负责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及处罚信息的公示;
(八)负责案件强制执行;
(九)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十)负责案件的回访及线索通报、移送;
(十一)负责所承办案件的行政复议答复和行政诉讼应诉;
(十二)案件的立卷、归档;
(十三)录入和应用案件管理信息系统;
(十四)负责对当事人的普法、教育;
(十五)应承担的其他职责,
执法负责人在执法办案中承担以下职责:
(一)交办案源和报告重大案件线索;
(二)负责相关案件的沟通、协调;
(三)指定案件办理人员;
(四)依职权审批案件的立案、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建议等有关事项、行政处罚决定;
(五)组织案件的合议:
(六)复核陈述、申辩案件;
(七)审批处罚信息公示内容;
(八)审批案件公告内容;
(九)审批案件的结案内容;
(十)应承担的其他职责。
四、工作要求
1.执法队员原则上用乡政府提供的二轮摩托车开展日常巡查;上班期间及中午不能饮酒，自觉遵守交通及相关法律法规。
2.上班期间，要统一着装；开展工作过程中，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维护好政府形象。
3.执法队员每天必须按时签到、签退;上班时间主动外出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相关责任单位、个人进行整改，做好巡查工作记录备查。
五、工作考核
1.每出现一例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两违”（包括移位、超建等未按审批许可进行建设）行为，或上报后在规定期限内未督促落实整改的，由所在区域责任人带队负责落实整改到位并承担所产生的费用。
2.同一区域出现两例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两违”（包括移位、超建等未按审批许可进行建设）行为，或上报后在规定期限内未督促落实整改的，将视情况对所在区域责任人进行解聘。
3.凡被投诉、举报或工作检查中发现执法队员存在徇私、包庇或隐瞒不报、弄虚作假及吃拿卡要，经核实，立即解聘；解聘时，未发放的待遇一律不予发放。
4.负责区域一年内未出现“两违”的，年底给予本区域的负责执法队员绩效奖励3000元。
六、其他
本管理制度自即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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